桃園市115學年度國民中學課程與教學諮詢輔導
專（兼）任及協同專案教師遴選簡章
1、 依據：桃園市國中學力倍增計畫。
2、 遴選名額：國語文、英語文、數學、社會、自然五領域專（兼）任專案教師及協同專案教師若干名（未達錄取標準得從缺）。
3、 服務期間：115學年度（自115年8月1日至116年7月31日止）。
4、 遴選資格：現任國民中學國語文、英語文、數學、社會、自然等五領域之合格教師，或上述領域之退休教師，並須具良好體能者。
5、 申請方式：
1、 應繳資料：
(1) 請準備書面審查資料一式4份，內容包含：申請表（依資格別自A1、A2或B中擇一）、自我評估表（附件C）、推薦表（非必要文件）。
(2) 上開資料須含紙本及電子檔（光碟或隨身碟），且紙本資料請勿裝訂。
2、 表件下載：請至本局官網（https://www.tyc.edu.tw）或「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」網站（https://ceag.tyc.edu.tw）下載相關申請表件。
3、 報名期限與寄送方式：
(1) 即日起至115年5月18日（星期一）止，以郵戳為憑。逾期、資料不完整者恕不受理，且所附資料不予退還。
(2) 請以掛號郵寄至「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教育局國中教育科（陳秋貝課程督學收）」。
(3) 請於信封空白處註明「桃園市115學年度國民中學課程與教學諮詢輔導專案教師遴選」，寄出後請務必於2至3日內來電確認收件情形（電話：03-3322101分機7524）。
6、 遴選標準及程序：
1、 遴選標準：
(1) 具服務熱忱、樂於助人、善於溝通、反思、邏輯思維及團隊合作等人格特質。
(2) 具備學科知識、課程與教材設計、教學方法等專業，能發展有效教學策略並推動素養導向教學。
(3) 具備協助教師精進教學之專業輔導能力。
(4) 具智慧教室使用經驗及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能力者尤佳。
(5) 具備運用數位工具實施線上課程及進行線上共備之能力。
(6) 本計畫專案教師以個人服務多所學校為原則，須具備良好體能、自駕能力及獨立作業能力。
2、 遴選方式：
第一階段：書面審查。
第二階段：面談（通過第一階段書面審查者，始得參加第二階段面談。
3、 遴選作業流程：
(1) [bookmark: _Hlk134022362]面談名單公告：最遲於115年5月25日（星期一）公告於本局官網及「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」網站。
(2) 面談日期及地點：由本局另行通知通過第一階段審查之人員。
7、 錄取公告：
1、 錄取名單：預計於115年6月8日（星期一）公告於本局官網及「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」網站。
2、 正式通知：除網站公告外，本局另行以公文通知錄取者及其所屬學校。
8、 辦理方式：
1、 專案教師任務：
(1) 專任專案教師：每月入校輔導服務至少12日(等同24個半日)。無入校服務時，須至中興國中專案教師辦公室辦公。
(2) 兼任專案教師：每月入校輔導服務至少6日(等同12個半日)，無服務時留原校辦公。倘兼任專案教師另有其他任務，得酌減服務日數，惟平均每月仍應維持2至4日入校服務。
(3) 協同專案教師：由歷年參與入校陪伴計畫之社群教師中擇優錄取，以每週參與半日為原則，跟隨續任專案教師進行見習，表現優異者未來得優先遴選為專（兼）任專案教師。
(4) [bookmark: _Hlk134002865]初次擔任專案教師者，以兼任方式聘用為原則。
2、 服務方式：
(1) [bookmark: _Hlk134002759]陪伴教師進行共備，協助實質產出課堂教材。
(2) 進行入班示範教學，透過現場演示協助教師掌握教學精髓並落實課堂實踐。
(3) 協助落實觀、備、議課流程，促進專業交流與實踐。
3、 職責與研習：
(1) 須填寫工作日誌，並於每學期末針對執行情形與參與教師回饋，撰寫反思紀錄。
(2) 應出席本局每月半日之固定工作會議及督導增能研習（由國立臺北大學李俊儀教授帶領）。
(3) 應配合申請學校需求，以學期為單位，進行每週或隔週一次之定期輔導；並應協助學校執行「學力倍增計畫」之增A減C策略。
9、 經費補助：
1、 專（兼）任專案教師執行入校服務期間以公（差）假登記，並依本市出差旅費報支相關規定覈實報支。
2、 專任專案教師：
(1) 減授全學年基本授課節數、校內不排課，且不擔任行政及導師職務。
(2) 原校課務所需之全職代理教師經費，由學校人事費支應，倘有不足再由本局另案補助；其出差經費由本局專案補助。
(3) 每人每學年補助新臺幣3萬元整，用以支應入校輔導所需之教材教具費用（含實體教具、耗材、數位教學工具或AI工具訂閱費用等），由本局專案補助。
3、 兼任專案教師：
(1) 以每週減授課節數10節為原則（倘有酌減服務天數，則按比例調整）。其出差及課務經費由學校人事費支應，倘有不足再由本局另案補助。
(2) 教材教具費由本局專案補助，用以支應入校輔導所需之實體教具、教學耗材及AI數位工具訂閱等費用。補助標準依每月平均入校服務日數及校數分級如下：
1. 每月平均入校服務達6日（含）以上且服務校數達3所（含）以上者，每人每學年補助新臺幣1萬元整。
2. 每月平均入校服務達2至4日者，每人每學年補助新臺幣5,000元整。
4、 協同專案教師：入校見習期間核予公假及課務排代，其出差及課務經費支出由學校人事經費支付，倘有不足再由本局補助。
10、 評核與績優獎勵：
1、 專案教師聘期以一學年為限。每學年終進行評核，表現優異者得予續聘，每次續聘聘期為一學年。
2、 服務期間表現優良者，由本局辦理敘獎以資鼓勵。
3、 兼任或協同專案教師若非因不可歸責事由，致服務時數未達標或未依時出席，須敘明理由並採行補償措施。表現不佳且經輔導後未改善者，本局得視情形於學年中終止聘用。


附件A1（現職教師）
桃園市115學年度課程與教學諮詢輔導專(兼)任專案教師遴選申請表
	姓    名
	
	出    生
	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教師證號
	
	任教年資
	       年(計至115年7月)

	最高學歷
	
	服務學校
	

	現職職稱
	
	電子郵件
	

	聯絡電話
	(行動電話)
	領域專長
	

	影片連結
	(若有相關影片可提供連結)


	1、 教師簡歷：（本欄可自行延伸，字數限1,000字，請簡述申請動機、帶領教師社群之經驗、規劃課程內容及課程時數等並檢附佐證資料，請分段填寫）














	2、 以上本人所填寫資訊完全屬實，若所述不實，願接受辦理單位資格之裁決。
3、 本人及服務學校已詳讀115學年度課程與教學諮詢輔導專(兼)任及協同專案教師簡章之內容，瞭解並同意115學年度專案教師之申請規定及任務執行方式。
  申請人簽名：

  學校校長同意簽章：



※請檢視各項欄位是否填寫完成，資料不全者不予受理。
附件A2（退休教師）
桃園市115學年度課程與教學諮詢輔導專(兼)任專案教師遴選申請表
	姓    名
	
	出    生
	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教師證號
	
	任教年資
	       年(計至115年7月)

	曾服務縣市及學校
	
	最高學歷
	

	電子郵件
	
	聯絡電話
	(行動電話)

	領域專長
	

	影片連結
	(若有相關影片可提供連結)


	1、 教師簡歷：（本欄可自行延伸，字數限1,000字，請簡述申請動機、帶領教師社群之經驗、規劃課程內容及課程時數等並檢附佐證資料，請分段填寫）














	2、 以上本人所填寫資訊完全屬實，若所述不實，願接受辦理單位資格之裁決。
3、 本人及服務學校已詳讀115學年度課程與教學諮詢輔導專(兼)任及協同專案教師簡章之內容，瞭解並同意115學年度專案教師之申請規定及任務執行方式。

  申請人簽名：


※請檢視各項欄位是否填寫完成，資料不全者不予受理。

附件B
桃園市115學年度課程與教學諮詢輔導協同專案教師
遴選申請表
	姓    名
	
	出    生
	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教師證號
	
	任教年資
	       年(計至115年7月)

	最高學歷
	
	服務學校
	

	現職職稱
	
	電子郵件
	

	聯絡電話
	(行動電話)
	領域專長
	

	影片連結
	(若有相關影片可提供連結)


	1、 教師簡歷：（本欄可自行延伸，字數限1,000字，請簡述申請動機、曾參與入校陪伴計畫經驗或在教學或比賽上的相關經歷、參加培訓的未來展望，並請檢附佐證資料，請分段填寫）














	2、 以上本人所填寫資訊完全屬實，若所述不實，願接受辦理單位資格之裁決。
3、 本人及服務學校已詳讀115學年度課程與教學諮詢輔導專(兼)任及協同專案教師簡章之內容，瞭解並同意115學年度專案教師之申請規定及任務執行方式。
  申請人簽名：

  學校校長同意簽章：



※請檢視各項欄位是否填寫完成，資料不全者不予受理。

附件C
	桃園市115學年度課程與教學諮詢輔導專(兼)任及協同專案教師遴選
自我評估表

	                 程度
     題目
	非常
同意
	同意
	普通
	不同意
	非常不同意

	
	5
	4
	3
	2
	1

	1、 即便前一天有工作，我隔
日仍可早起進行入校服務，不論是否為偏遠學校。
	
	
	
	
	

	2、 我的體力可以負擔同一日上下午於本市不同區服務。
	
	
	
	
	

	3、 我可以自行前往服務學校，並規劃適切的服務路線。
	
	
	
	
	

	4、 我可以善用數位工具(含線上平台)以增進教學與服務的效能。
	
	
	
	
	

	5、 我有良好的時間安排能力，能妥適安排自己、校內和其他的任務。
	
	
	
	
	

	6、 我可以協助他人整理教學脈絡，以利提升教學效能。
	
	
	
	
	

	7、 我有蒐集學生或教師對自己意見回饋的習慣，以供自我省思和調整。
	
	
	
	
	

	8、 我有隨時入班示範教學的能力。
	
	
	
	
	

	9、 無論哪一年段、單元、版本，我都有帶領教師共備，協助教師更有效掌握教學的能力。
	
	
	
	
	

	10、 我了解會考命題趨勢，能針對提升學力給予服務學校在教學或行政策略等，提供具體的建議與輔導。
	
	
	
	
	

	11、 我能在教育局有需要時適時協助，以利政策推動
	
	
	
	
	



2

